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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87�������证券简称：厦门银行 公告编号：2022�-001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厦门监管局关于厦门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批复》（厦银保监复〔2021〕210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书》（银许准予决字〔2022〕第 10 号），公司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
绿色金融债券。

公司将按照《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中国银监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印发能效信贷指引的通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
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9 号等文件规定，做好本次绿色金融债券
发行管理及信息披露工作。

本次绿色金融债券发行结束后，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定于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通。
特此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822 证券简称：嘉澳环保 公告编号：2022-013
债券代码：113502 债券简称：嘉澳转债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642,2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857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沈健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艳涛女士出席会议；副总经理章金富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37,198 99.9848 5,100 0.015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37,198 99.9848 5,100 0.015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计划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及国债逆回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35,498 99.9797 5,100 0.0151 1,700 0.005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及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1,700 25.0000 5,100 75.0000 0 0.0000

2 关于拟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的议案 1,700 25.0000 5,100 75.0000 0 0.0000

3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计
划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投资理财及国债逆回
购的议案

0 0.0000 5,100 75.0000 1,700 25.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 霞、沈高妍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903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2022-009
债券代码：110084 债券简称：贵燃转债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2970号）文核准，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或“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10,000,000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1,657,752.1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988,342,247.90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出具了《贵州燃气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B11579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对募集资金实施专项存
储，并与保荐机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或“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发布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4）。

根据《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贵
州燃气（集团）修文县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修文公司”）、贵州燃气集团安顺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安顺公司”）、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播州公司”）为本次
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

为方便上述子公司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
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
投项目 16,541.51万元，其中贵阳市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在贵阳市修文县范围内的由修文公司作为
项目建设主体，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修文公司增资 5,000.00 万元；安顺市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
由安顺公司作为项目建设主体，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安顺公司增资 6,800.00 万元；遵义市播州区
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由播州公司作为项目建设主体，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播州公司增资
4,741.51万元。具体详见公司于 1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增资完成后，公司、上述子公司、保荐机构分别
与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截止 2022年 1月 19日，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户 名 开户行 账 号 金额（元）

贵州燃气（集团）修文县燃气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修文支
行 2402015129200198130 50,000,000.00

贵州燃气集团安顺市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 133073567867 68,000,000.00

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
燃气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新华路
支行 8113201013900113033 47,415,094.34

合 计 165,415,094.34

注： 本次协议签署主体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指定其下属机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新华路支行为本次募集账户的具体经办网点。

三、《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四方监管协议》—修文公司
甲方：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修文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丁方：贵州燃气（集团）修文县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甲、乙、丙、丁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丁方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 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2402015129200198130，截至 2022年 1月 19日，专户余额为 50,000,000.00元。该专户仅用于丁方贵阳
市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丁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乙、丁三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和丁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薛伟、楼雅青或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丁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丁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丁方单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丁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丁方可

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丁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2023年 12月 31日）起失效。
（二）《四方监管协议》—安顺公司
甲方：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丁方：贵州燃气集团安顺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甲、乙、丙、丁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丁方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 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133073567867，截至 2022年 1月 19日，专户余额为 68,000,000.00 元。 该专户仅用于丁方安顺市城市
燃气管网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丁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乙、丁三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和丁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薛伟、楼雅青或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丁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丁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丁方单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丁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丁方可
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丁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2023年 12月 31日）起失效。

（三）《四方监管协议》—播州公司
甲方：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丁方：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甲、乙、丙、丁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丁方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 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8113201013900113033，截至 2022年 1月 19日，专户余额为 47,415,094.34元。 甲方通过乙方网银发起
该专项账户的监管支付， 该专户仅用于丁方遵义市播州区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丁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乙、丁三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和丁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薛伟、楼雅青或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丁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丁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丁方授权乙方抄送给丙
方。

6、丁方单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丁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丁方可
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丁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2023年 12月 31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0988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2022-013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份回购事项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第二期）的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第二期）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11）。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2年 1月 17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
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赵美光（注：由李金阳继承） 212,965,348 12.80

2 王建华 98,170,771 5.90

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75,649,933 4.55

4 北京瀚丰中兴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51,515,151 3.10

5 嘉兴凯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797,468 2.93

6 北京盘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盘庚价值 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41,597,732 2.50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805,880 2.33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7,096,878 2.23

9 常刚 28,108,855 1.69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核心制造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4,573,131 1.48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赵美光（注：由李金阳继承） 138,590,348 9.03

2 王建华 98,170,771 6.39

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75,649,933 4.93

4 嘉兴凯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797,468 3.18

5 北京盘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盘庚价值 2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41,597,732 2.71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805,880 2.53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7,096,878 2.42

8 常刚 28,108,855 1.83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核心制造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4,573,131 1.60

1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8L－CT001沪 14,312,666 0.93

注：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比例为股东持股数量占当日公司流通股本比例。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093 证券简称：南华期货 公告编号：2022-010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横店大厦 12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9,677,9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709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罗旭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秘书钟益强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发行次级债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9,616,200 99.9862 61,700 0.013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次级债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9,616,200 99.9862 61,700 0.013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次级债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9,616,200 99.9862 61,700 0.0138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贺维、王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华铁应急 公告编号：2022-007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9,596,0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978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丹锋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2人，董事益智、周丽红和独立董事顾国达、张雷宝、许诗浩因工作冲

突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唐胤侃因工作冲突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郭海滨因工作冲突未能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彭杰中、公司财务总监张伟丽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及对其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9,593,768 99.9992 2,300 0.0008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子公司办理售后
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及对
其提供保证担保的议
案》

145,221,36
8 99.9984 2,300 0.001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上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郑上俊、朱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
《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
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22-006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 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为 102 倍，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所属“传媒行业”市盈率为 31.5 倍）；

2022年 1月，“传媒行业”累计涨幅为-2.76%，公司累计涨幅为 86.94%。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股价短期
内涨幅较大，存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防范概念炒作，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 5%以上股东尚存在减持计划未完成。 根据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减持 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67%，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罗衍记先生拟
减持 1,07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5%，未完成 57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8%，上述减持计划
尚未实施完毕。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22年 1月 19日、1月 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

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相关订单、合同正常
履行。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罗衍记先生发函征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按照《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了审议及披露的“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具体进
展情况详见本公告“三、相关风险提示（三）重大事项进展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
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可能引起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重
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近期关注到“虚拟数字人”相关热点概念，经公司核实说明如下：
2021年 12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并发布相关公告：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重点布局 XR 技术商业化应用、数字人和虚拟
IP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该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但尚处于发展初期，未形成稳定成熟的商业模式。
公司目前已签约“聆秋”、“沐汐”数字人，并主要将通过品牌商业代言、IP授权周边衍生品、品牌直播带

货等方式进行商业化变现。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盈率较高及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2年 1月 19日、1月 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波

动幅度较大。
根据申万行业分类，公司所属“传媒行业”市盈率为 31.5 倍，公司当前的市盈率为 102 倍，显著高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2022年 1月，“传媒行业”累计涨幅为-2.76%，公司累计涨幅为 86.94%。 公司股价
短期内涨幅较大，存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防范概念炒作，注意投资风险。

（二）热点概念业务风险
公司“虚拟数字人”相关业务尚处于发展初期，有待市场验证，已签约的数字人流量较小，未来商

业化价值和变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9日及 2021年 11月 22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拟定增募资不超 5.05亿元， 将用于兴趣与信任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和
CDP数据中台建设项目等。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
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5%以上股东存在减持计划尚未完成风险
2021年 8月 31日，公司披露了《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众创世”）拟减持 500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867%。 截止目前，合众创世尚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2021年 11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并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披露了《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暨控股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
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罗衍记先生拟减持 1,07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5%，未完成 57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8%，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和网站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733 证券简称：壹石通 公告编号：2022-003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预计业绩：同比上升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0,000 万元至 43,0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20,773.36万元至 23,773.36万元，同比增长 108.04%至 123.65%。
3、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10,000 万元至 11,000 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5,491.06万元至 6,491.06万元，同比增加 121.78%至 143.96%。
4、预计 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人民币 9,000 万元

至 10,0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 5,930.56 万元至 6,930.56 万元， 同比增加 193.21%至
225.79%。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度同期业绩情况
1、2020年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19,226.64万元。

2、2020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4,508.94万元。
3、2020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人民币 3,069.44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下游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主要锂电池客户需求持续旺盛，公司同步加快

扩产节奏，年度销量同比大幅增长；同时，公司勃姆石产品在锂电行业的渗透率持续提升，公司的市场
地位和领先优势进一步巩固。

2、报告期内，公司的球形氧化铝产品凭借在导热界面材料领域的优良应用性能，成功导入新能源
汽车行业，主要应用于锂电池模组导热粘接胶等领域，年度销量同比快速提升，从而带动公司电子材
料业务板块的显著增长。

3、报告期内，公司产销量双升带动规模效应，同时通过提升自动化水平、能源回收利用、优化工艺
流程等方式实现了进一步降本增效。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

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1 年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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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 2021年度预计盈利为 20,904万元至 23,104万元。
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 2021年度预计盈利为 18,374万元至 20,308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

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04万元至 23,104万元。
2.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8,374万元至 20,308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情况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37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65,574万元。

（二）2020年度基本每股收益：-2.5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1、TEENIE WEENIE 品牌自 2017 年公司收购以来，经过四年多的调整与整合，于 2021 年重新焕

发品牌内生增长动力，品牌力、商品力和零售力明显提升，带动收入和利润的持续大幅增长。
2、公司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取得明显成效，在天猫、唯品会等传统线上渠道业绩增长的情

况下，新渠道抖音电商自播业务快速增长并形成增量收入，屡次获得抖音自播细分市场排名第一，公
司整体线上业务占比大幅提升。

3、上年同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营业利润有所下降，公司计提 TEENIE WEENIE 品牌资产业务
商誉和无形资产组减值准备共计 7.11亿元，导致公司 2020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亏损。 2021年国内针对疫情实施“动态清零”防疫策略，全国层面发生大规模疫情的风险得到有效遏
制，公司线下渠道业务呈现全面恢复性增长。

四、 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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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 12月 17 日，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韩景华、孟联、嘉信

益（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武子彬、王本利、侯润平、白玉、唐世伦的通知，上述八名股
东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紫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国贸”）合计转让 45,050,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1日、2021年 12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以下简称“原公告”）、《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原简式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原详式报告
书”）。

近日，公司收到股份转让事项的受让方紫金国贸告知函，其相关审批手续已全部履行完毕，无需
经国资监管机构审批。 因此，公司对原公告、原简式报告书、原详式报告书相关表述进行更正，具体情
况如下：

将原公告“四、所涉及后续事项”之（二）、原简式报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之“一、本次权益变
动的情况”之（二）和原详式报告书“第三节权益变动的目的和决策程序”之“三、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
的相关决策和批准程序”之（三）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以及其他相关内容的表述统一更正为“本次股份
协议转让事项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查确认后， 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的相关手续。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实施尚存在不确定
性”。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871 证券简称：嘉友国际 公告编号：2022-007
转债代码：113599 转债简称：嘉友转债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经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 3月 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所属可克达拉市
恒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新疆嘉友恒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友恒信”），注册
资本 10,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6,000万元，出资比例 60%，资金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二、 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友恒信投资建设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建设完成，并通过乌鲁木齐海关验收，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乌鲁木齐海关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登记证书》。
近日，嘉友恒信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关于同意新疆嘉友恒信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嘉友恒信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基本符合开业条件，即将正式投入运营。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22-002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山东瑛泰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康

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山东瑛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瑛泰”）竞得挂牌出
让名称为山东省日照市 2021G-341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块公告号：日自然资告字〔2021〕41
号），该地块出让面积 29097平方米，容积率上限 1.6，成交总价款为人民币 1,223万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根据《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近日，山东瑛泰通过日照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竞得日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

出让地块名称为山东省日照市 2021G-341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并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取得
《成交通知书》，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1,223万元，山东瑛泰将以其自有资金支付。

根据《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主体的基本情况
交易主体山东瑛泰成立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MA3UU0FN74，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65亿元。 山东瑛泰主要从事医疗器械生产。
山东瑛泰成立至今未正式运营，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58,533,776.65

净资产 157,982,282.49

三、竞得土地基本情况
1、出让人：日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地块名称：山东省日照市 2021G-341地块
3、四至范围：福州路以东、泉州路以南
4、土地用途：科研设计用地
5、准入产业类型：工业用地
6、土地总面积：29097平方米
7、出让面积：29097平方米
8、容积率：上限 1.6
四、竞得土地使用权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山东瑛泰本次竞得上述地块的使用权，其主要目的是用于其医疗器械研发基地建设。 符合山东瑛

泰战略发展布局和长远发展目标，对于提高山东瑛泰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山东瑛泰长远发展利益。

五、备查文件
（一）《成交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1995 证券简称：中金公司 公告编号：临 2022-00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相关规定，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将于中国货币网（www.

chinamoney.com.cn）披露其 2021年度（以下简称“本报告期”）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净资本计算表。 公司现将中金财富 2021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披露如下：
一、 中金财富 2021年度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6,521,183,470.06 5,287,428,027.36 23.33%
营业利润 2,760,064,456.85 2,210,340,350.62 24.87%
利润总额 2,767,048,724.18 2,192,104,510.79 26.23%
净利润 2,074,829,992.85 1,835,142,161.11 13.06%
归属于中金财富所有者的净利润 2,075,035,798.44 1,833,706,120.62 13.16%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56,594,355,027.42 106,998,456,858.73 46.35%
净资产 18,699,875,011.33 17,049,324,010.62 9.68%

二、中金财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中金财富经营业绩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由于 2021年股票市场相比上年同期日均交易量上涨，日均融资规模随客户融资需求增加而上升，使得经纪业务及融资融券业务收入同比增加。
三、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中金财富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 月 20 日

股票代码：600188 股票简称：兖矿能源 编号：临 2022-004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控股子公司发布 2021 年

第四季度产量销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兖煤澳洲公司”，澳大利亚

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YAL”、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代码“03668”）发布了 2021 年第四季度煤
炭产量、销量，主要情况如下表：

单位：百万吨

第四季度 全年

2021年 2020年 增减幅 2021年 2020年 增减幅

商品煤产量
（应占份额） 9.3 9.1 2% 36.7 38.3 -4%

商品煤销量
（应占份额） 9.9 9.4 6% 37.5 37.9 -1%

投资者如需了解详情， 请参见兖煤澳洲公司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2.asx.com.au）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news.hk ）发布的报告全文。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0 日


